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

玉人社发〔2013〕 47号

关于调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经请示市政府同意，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调整如下：

一、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在申请办理退休手续时，已下达征缴计划未缴费，经参保人申请可核销已下达的征缴计划，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从次月起按规定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补缴年限及待遇享受按原规定执行。办理退休之月不在待遇等待期范围内的人员，上月正常缴费，发生的医疗费可按规定报销。办理退休手续后不计算待遇等待期。

二、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征缴计划下达后未按时缴费的，将在欠费第12个月末强制停保并核销其欠费。

三、中断缴费11个月以内申请续保的，从中断之月补缴费，从缴费到帐之月开始享受就医报销待遇；中断缴费第12个月起申请续保的，从办理续保手续之月核定缴费，仍执行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

四、符合玉人社发〔2012〕154号文件第一条规定接续医疗保险关系的参保人员，须在办理参保变更手续的次月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后才能申请报销补缴费期间医疗保险费。

五、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

        201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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